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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10月，丹阳市民刘女士接到
某银行通知，称名下贷款已到期，需要立
即履行还款义务。什么贷款？自己为什
么不知情？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随后，刘女士了解到，许某以房屋抵
押在某银行贷款 60 万元，未按期还款，
而自己提供了担保，需承担连带保证责
任。许某是谁？原来，许某与刘女士系
事实婚姻关系，但并未领取过结婚证。

刘女士表示，许某并未跟她提过贷
款的事，更不用说自己为他担保了。在
银行提供的资料中，她发现许某贷款时
提交的结婚证和房产登记材料、抵押合
同、担保合同上都签有自己的名字，但并
非本人所签。

自己与许某虽共同生活近 30 年，

却一直未领取结婚证，办理贷款的结婚
证复印件从何而来呢？之后，刘女士赶
往相关部门，分别调取了许某办理业务
时的监控。画面中，许某办理手续过程中
身边有一名女子全程陪同，后者在相关
材料上签字，帮助许某完成了手续办理。

根据刘女士指认，监控画面中的女
子她认识，是丈夫许某的好朋友金某。
此刻刘女士才知道了自己被冒名顶替办
理了婚姻登记的情况。随后，她来到丹
阳市民政局婚姻登记处提出了撤销婚姻
登记的申请，丹阳市民政局及时将该线
索移送至丹阳市检察院进行调查处理。

丹阳市检察院受理了该案件线索
后，及时开展调查核实工作，丹阳市民政
局婚姻登记处积极配合，主动提供相关

材料。
经调查，金某与许某系多年好友。

2017年，许某在外债到期无力偿还后，想
到了用“偷梁换柱”的方法解决。他趁刘
女士不注意，拿走其身份证找来金某帮
忙，让后者冒充妻子配合办理了房产证
挂失补办、申请转移登记等手续。而抵
押贷款需要结婚证，许某与刘女士系事
实婚姻，并未领取过结婚证。于是在许
某的请求下，金某再次冒充刘女士办理
了婚姻登记。

调查结束后，丹阳市检察院向丹阳
市民政局发送了撤销婚姻登记的检察建
议书，丹阳市民政局婚姻登记处撤销了
该婚姻登记，推动实质性化解行政争
议。

丹阳市：

建立常态化联络机制
合力解决冒名婚姻登记问题
■ 本报记者 朱秋霞 本报通讯员 付超

丹阳市民刘女士接到银行通知，
称其“丈夫”贷款已到期，需要立即履
行还款义务，自己提供了担保，需承
担连带保证责任，而她对此却毫不知
情。刘女士最终在多个部门的帮助
下，弄清了这件让她一头雾水的事
情，并撤销了该婚姻登记。

2021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最
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民政部《关于
妥善处理以冒名顶替或者弄虚作假的
方式办理婚姻登记问题的指导意见》
出台，为民政部门处理以冒名顶替或
者弄虚作假的方式办理婚姻登记问
题提供了政策指导和解决路径。

丹阳市民政局认真学习文件精
神，积极沟通，主动作为，2022年8
月，联合丹阳市检察院发布了《关于
妥善处理以冒名顶替或者弄虚作假
的方式办理婚姻登记问题的协作意
见》，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和常态化联
络机制，双方信息共享、加强合作，目
前已成功处理相关线索4件。

从上世纪 70年代开始，张某与王某
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并育有一女，但一
直未办理结婚证。

转眼到了2022年，张某即将年满60周
岁。根据政策规定，夫妻俩可以领取独生
子女补贴。因领取独生子女补贴需要提供
结婚证，2022年6月，张某与王某来到丹阳
市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办理婚姻登记。

在办理相关手续的过程中，婚姻登
记处工作人员经查询后，告知张某他已
经领过结婚证了，且尚在婚姻关系存续
期，不能再办理结婚登记。

“可我从来没有领过结婚证啊。”工
作人员的话让张某满心疑惑。在张某的
要求下，工作人员向其展示了系统里查
询到的张某的结婚资料。这份结婚资料

让张某惊呆了：资料显示的出生年月、家
庭住址、居民身份证号码等身份信息竟
然都是自己的，但存档照片却是与自己
同村且同名同姓、比自己小3岁的小张！

张某赶紧将自己的个人信息被小张
用于办理结婚证的事向民政部门工作人
员进行了说明。2022年 8月，根据相关的
线索移送机制，丹阳市民政局将这一线
索移送至丹阳市检察院。通过检察、民政
部门的积极作为，一个由“错位”身份证
引发“错位”婚姻的故事浮出水面。

原来，小张于 1998年办理了第一代
身份证，但公安机关在办证时误将小张
的身份证登记项目错误地登记成了同村
人张某的个人信息。因二人住址相近、年
龄相仿、同名同姓，这次登记错误并未在

第一时间被发现。1999 年及 2001 年，小
张持上述身份证办理了结婚登记，导致
婚姻登记材料上个人信息错误，由于结
婚证使用场合不多，小张并未及时对上
面的个人信息进行更正。

2022 年 8 月，丹阳市民政局参加了
丹阳市检察院组织召开的听证会。部分
人大代表、人民监督员作为听证员，围绕
本案的事实认定及法律适用问题进行充
分讨论。在前期调查核实的基础上，结合
听证员的意见，检察院当场向民政局送
达检察建议书，建议及时对小张的婚姻
登记信息予以更正，并依法保障张某的
婚姻登记权利。收到检察建议后，民政部
门立即采取整改措施，更正了小张的婚
姻登记信息，并为张某办理了结婚登记。

案例 1“被冒名的妻子”是谁所扮演？

案例 2“错位”身份证引发“错位”婚姻

加强交流和协作
事前有沟通
事中有协作
事后有结论

婚姻登记包括结婚登记和离
婚登记。少数人出于种种目的，故
意使用虚假身份信息或者冒用他
人身份信息办理婚姻登记，或者由
于种种原因，导致“错位”身份证引
发“错位”婚姻。近年来，随着互联
网、大数据等技术的发展，重复登
记、以非真实身份办理婚姻登记等
情况陆续被核查发现。但遇到这
类纠纷以什么程序处理，缺乏明确
规定，且现实中处理此类纠纷面临
不少困境。

畅通解决冒名婚姻登记纠纷
法律救济渠道，具有很强的现实必
要性和紧迫性。目前，丹阳市民政
局联合丹阳市检察院依据《关于妥
善处理以冒名顶替或者弄虚作假
的方式办理婚姻登记问题的协作
意见》已处理相关线索4件。

“被冒名的妻子”以及“错位”
身份证引发“错位”婚姻两起案例
的成功处置，为进一步维护婚姻登
记秩序及当事人合法权益，节约司
法资源，提高行政效能，探索建立
婚姻登记工作长效机制作出了积
极尝试，积累了工作经验，提高了
婚姻登记管理服务水平，提升了人
民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2023 年 6 月，省高级人民法
院、省人民检察院、省公安厅、省民
政厅印发了《关于妥善处理以冒名
顶替或者弄虚作假的方式办理婚
姻登记问题的实施意见》，进一步
明确了法院、检察院、公安机关和
民政部门的职责分工，细化了工作
流程，明确了工作要求。

丹阳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将认真总结成功案例的经验，
举一反三，就婚姻登记领域的重要
工作部署、出台的相关政策以及涉
冒名顶替或者弄虚作假的婚姻登
记案件、事件和舆情等，加强与法
院、检察院、公安机关的交流和协
作，做到事前有沟通、事中有协作、
事后有结论。同时，丹阳市民政局
将继续开展好诚信婚姻登记和婚
姻法律普法宣传教育活动，严防冒
名顶替或者弄虚作假办理婚姻登
记违法行为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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